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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南藥理大學主管及承辦人員業務移交辦法 

95 年 09 月 13 日行政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本校主管人員及承辦人員業務之移交，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，悉依本辦法

行之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「主管人員」係指校內各級主管人員；「承辦人員」指校內直接

經管某項財物或業務之行政人員或各級教師。 

第三條 主管人員之接收人為新任主管，新任主管未發布或因故未能在規定期限到

任，原任主管必須離職時，由其上一級主管指定之主管職務代理人為接收人。 

第四條 承辦人員之移交，由原承辦人之直屬主管或上級主管指派之新承辦人或該職

位出缺所遞補之新進人員為接收人，新任人員未到任前，由其直屬主管指定

之職務代理人為接收人。 

第五條 主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：  

       一、移交清冊目錄。 

       二、單位印信、章戳清冊。 

       三、案卷表冊移交清冊。 

  四、主管或經管之財產、物品移交清冊（由保管組提供）。 

       五、未辦或未了案件。 

上述各項移交事項，依附件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格式造冊一式三份。但院

長移交以其個人所經管之事項（含兼任其他職務）列入移交。 

第六條 承辦人員應移交之事項，按其經管財物或事務辦理並依前條各款之附件格

式分別造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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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各級人員移交，應親自辦理，其因職務調動，必須先行離開任地或有特別

原因者，應簽奉校長核准，得指定負責人代辦移交，所有一切責任，仍由

原移交人負責。財物經管人離職，應會同使用人清點財物，如有問題應由

使用人具結負責。 

第八條 交接如發生爭執，應由移交人或接收人會同監交人，擬具處理意見，陳報

校長核定之。 

第九條 行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等一級主管由主任秘書擔任監交人；系、所及中心等主

管人員移交，由院長擔任監交人；二級主管及承辦人員移交，由其一級主管

及二級主管監交。 

第十條 主管人員移交，應於交卸之日起二日內移交完畢，新任主管應會同監交人，

於前任移交後三日內接收完畢，在移交清冊上分別簽章後，檢齊移交清冊

與前任會銜，簽會人事室並陳報校長核定。 

承辦人員移交，應於交卸之日起三日內移交完畢，新任人員應會同監交人，

於前任移交後五日內接收完畢，在移交清冊目錄上分別簽章後，檢齊移交

清冊與前任會銜，陳報一級單位主管核定。移交手續辦理完竣，始可核發

其離職證明及有關給付。 

前項移交清冊陳核後，由移交人、接收人、所屬單位分別收執。 

第十一條 財物移交不清者，應報請追究責任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適用離職、退休及職務調動人員所應辦之移交事項及手續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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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 
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（單位、職稱）移交清冊目錄 
 

卸任（職稱姓名）               茲將接收前任自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起 

至中華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交卸日止任內經管事項，分別造具下列各項清冊，移

送新任（職稱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接收。 

計開： 

淸冊名稱 件 數 附 件 備           註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附註：一、主管人員移交時，移交清冊請簽會人事室並陳報校長核定；承辦人員移
交時，移交清冊請陳報主任秘書核定。 

二、本移交清冊一式三份陳核後，由移交人、接收人、所屬單位分別收執。 

移交人： 

 

接收人： 

 

監交人： 

 

中   華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年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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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（單位）印信、章戳清冊 

 

編號 印文名稱 

印模 

(請蓋印信) 

保管人 

(使用人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附註：本清冊可依需要自行延伸繕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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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
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案卷表冊移交清冊 

 

編號 名 稱數 量單 位備 註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附註：本清冊可依需要自行延伸繕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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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嘉南藥理科技大學財產、物品移交清冊（由保管組提供） 

＊本移交清冊請直接至保管組辦理製作＊ 

 
 

附註： 

本移交清冊共一式三聯，第一聯存保管組、第二聯存移交人、第三聯存接收人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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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嘉南藥理科技大學（單位、職稱、姓名） 未辦或未了案件移交清冊 

 
來文 

機關 
日期文號  主旨  處 理 情 形 備           註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附註：本清冊可依需要自行延伸繕製。 


